附件

人防工程开工申报表

申报单位(盖章)                             项目法定代表人：
	建 设 单 位
	

	工程名称及代号
	

	工 程 地 点
	

	工 程 类 型
	
	工 程 类 别
	        类

	战 时 用 途
	
	平 时 用 途
	

	建 筑 面 积
	          M²
	使 用 面 积
	         M²

	出入口个数
	
	防护等级
	防常  级、防核  级 

防化  级

	水文地质情况
	
	工程预算投资
	

	施工图设计批准

机 关 及 文 号
	
	设 计 单 位
	

	招标情况
	招标形式
	
	投标单位

数    量
	

	
	开标日期
	
	中标价数额
	

	
	中标单位
	
	
	

	设计

单位

情况
	人防设计资质
	
	施工单位情况
	施工资质
	

	
	单位法定

代 表 人
	
	
	单位法定 

代 表 人
	

	
	项目负责人
	
	
	项  目 

负责人
	

	计划开工日期
	
	计划竣工日期
	

	人防主管部门
	县(市、区)国动办审查意见：
	市级国动办审查意见：

	山  东  省
人民防空工程 开工报告
(正本)
山东省国防动员办公室

	山  东  省
人民防空工程开工报告
编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三章第二十一条规定，经审定，该工程符合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要求，准予开工建设。
特发此证。
发证机关：

日    期：

	建设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位置
	

	防护类别
	
	防护等级
	

	工程类型
	
	出入口数量
	

	建筑面积
	
	使用面积
	

	战时用途
	
	平时用途
	

	工程预算投资
	
	
	

	设计单位
	
	设计资质
	

	施工单位
	
	施工资质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附件名称及备注：


遵守事项：

    一、凡未取得本证或不按本证规定进行建设的人民防空工程项

        目，均属于违法建筑。

    二、未经发证机关许可，本证的各项规定均不得随意变更。

    三、建设工程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应将本证悬挂于现场办公地

        点，以备随时查验。

    四、本证所需附图与附件由发证机关依法确定，与本证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五、停工后重新复工的建设项目，须重新办理开工报告。

    六、未尽事宜在备注中注明。
本证申请及使用管理规定

一、本证申请：人民防空工程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完成后，建设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人防工程建设开工报告。申请开工报告时，需提供“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批准书”,“招标文件、中标通知、施工合同”,“施工单位资质等级证书、营业执照等资料”。

二、使用规定：

（一）本证具有法律效力。建设单位不经审批机关批准，不得擅自改变工程建设规模、结构形式、战时用途和防护等级。

（二）改（扩）建和停工后重新复工的建设项目，必须重新办理开工报告。

（三）本开工报告悬挂于施工现场办公地点，以备随时检查，副本存档。

	山 东 省
人民防空工程开工报告
(副本)
                    编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三章第二十一条规定，经审定，该工程符合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要求，准予开工建设。
    特发此证。
发证机关：

日    期：

	建设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位置
	

	防护类别
	
	防护等级
	

	工程类型
	
	出入口数量
	

	建筑面积
	
	使用面积
	

	战时用途
	
	平时用途
	

	工程预算投资
	
	
	

	设计单位
	
	设计资质
	

	施工单位
	
	施工资质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附件名称及备注：

	遵守事项：
一、凡未取得本证或不按本证规定进行建设的人民防空工程项目，均属于违法建筑。

二、未经发证机关许可，本证的各项规定均不得随意变更。
三、本证为人民防空工程开工报告副本，由建设单位存入工程档案。
四、本证所需附图与附件由发证机关依法确定，与本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停工后重新复工的建设项目，须重新办理开工报告。
六、未尽事宜在备注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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